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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無障礙電梯使用管理要點 

112 年 11 月 2 日訂定 

一、目的： 

(一)提供行動不便教職員工生與民眾使用電梯設施，建構有愛無礙校園環

境。 

(二)明訂申請使用無障礙電梯流程並建置磁扣管理系統，兼顧使用者之便

利與安全。 

(三)透過管理措施使電梯能正常運作及維護設備，延長電梯使用壽命。 

二、管理方式： 

(一)管理單位：總務處。 

(二)保養維修：總務處依相關規定委由專業廠商進行定期保養，並完成檢

核、依規定張貼許可證、保存保養紀錄。 

(三)磁扣感應：以磁扣感應系統控管電梯使用，使用者需透過磁扣感應方

可正常使用。 

(四)使用對象及磁扣領用程序： 

1.長期使用者： 

(1)校內身障教職員工：至總務處登記領用磁扣(如附件 1)，離職時

繳回。 

(2)校內身障學生： 

○1 至總務處登記領用磁扣(如附件 1)，畢業或轉學時繳回。 

○2 使用時應有師長或生活助理員陪同。 

(3)行政業務需要：行政人員依職務需求登記配發磁扣(如附件 1)，

需求消失時繳回。 

2.短期或臨時使用者： 

(1)肢體受傷或有生理需求者： 

○1 至總務處填具申請表(如附件 2，檢附醫院或診所證明或看診

藥袋等佐證資料；學生可經由本校健康中心認證)，經審核通

過後領用磁扣，身體復原後繳回。 

○2 受傷學生使用時建議師長陪同。 

(2)校內臨時需求者：請親洽總務處登記後(如附件 3)，方可借用磁

扣，使用後當天應立即歸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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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廠商送貨需求者：警衛室與洽辦處室確認後，廠商須以證件換借

磁扣。 

(五)使用規範：具有使用身分者發給磁扣，並簽名具領，當不具使用身分

時，應將感應磁扣繳回總務處或列入處室移交。 

(六)使用者需負保管磁扣與電梯管理之責，遺失時須負賠償責任(約新台幣

100 元，依當時廠商報價為準)。 

三、電梯使用安全須知說明： 

(一)嚴格遵守各電梯載重限制之規定。 

(二)本校電梯嚴禁學生獨自搭乘，應有師長(或協助人員)陪同，並嚴禁於電

梯內嬉戲。 

(三)除搭乘電梯所需之基本按鈕外，請勿任意觸按其他按鈕，以免錯誤動

作造成機械故障。 

(四)請勿依靠車廂門或將手腳置於門邊，以避免被捲入門縫內造成危險。 

(五)嚴禁電梯使用時搖晃、跳躍、推擠、嬉戲及吸菸，以策安全。 

(六)地震、火災、水災時請勿使用電梯作為逃生工具；且災後未經專業人

員檢查確認安全無虞前也請勿搭乘。 

(七)電梯故障時，須按求救鈴；車廂內非氣密性請勿驚慌，應沉著等待救

援人員馳援，尤其非專業人員更勿任意嘗試開啟內、外門，以防墜落

意外之發生。 

(八)電梯使用應善加愛護，有蓄意塗割或破壞之行為者，應負賠償之責

任，並請保持電梯之整潔。 

(九)基於鼓勵多運動，一般情況下請多走樓梯，少乘電梯。 

四、總務處基於管理維護之責，將視電梯使用情形修訂本使用管理要點。 

五、本要點經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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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1】 

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無障礙電梯磁扣長期使用配發清冊 

項次 使用人員 磁扣編號 發放日期 簽    名 歸還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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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2】 

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無障礙電梯磁扣使用申請書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 

□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，與申請人關係：         

申請身分 

及原因 

□特殊需求學生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) 

□特殊需求教職員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其他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檢附證明文件 

□醫院或診所證明(需載明具體建議事項) 

□身心障礙手冊 

□本校健康中心證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期間 
申請使用期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預定歸還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磁扣編號 

（總務處填寫） 
 

需遵守事項 

(閱畢請打勾) 

□因生理需求需搭乘無障礙電梯者之本校教職員工或學生，

得提出磁扣申請。 

□申請人於使用期間內需妥善保管磁扣並共同維護電梯使用

安全。 

□持有磁扣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借用他人、不得複製拷貝。 

□申請原因消失、已達申請期限或由總務處通知時，需將磁

扣交回總務處。 

歸還日期 

（歸還時填寫） 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學生導師或單位主管 總 務 處 校    長 

  
事務組長 
 
總務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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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3】 

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無障礙電梯臨時使用登記簿 

日期 電梯別 
磁扣
編號 

借用時間 歸還時間 簽      名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   /    /     
□楊梅樓 

□活動中心 
    

 


